一、采购项目中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中标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中标供应商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且具备从事本项目经营范围和能力；
3.再生资源回收经营相关备案证明；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二、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一）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时间
	成交中标供应商

	1
	一院两区生活废品回收服务
	2年
	1家


（二）项目内容
采购人将日常业务中产生的可回收生活废品委托中标供应商处理，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生活废品回收款项。服务范围包括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及绿岛湖院区、佛山市中医中药咨询门诊部有限公司等。生活废品类别与往年参考数量见下表：
	序号
	生活废品类别
	预估回收数量（斤/年）

	1
	报纸
	300

	2
	纸皮
	80000

	3
	废纸
	40

	4
	塑料罐
	1000

	5
	胶纸
	200

	备注：预估数量根据往年回收数据预估，采购人不承诺实际数量，请投标人根据自身经验自行承担采购风险。



（三）服务要求
★1.服务方式：中标供应商收到采购人回收需求后到各个科室内进行生活废品回收，采购人不负责将生活废品统一存放。

★2.回收频率：卫国路院区一周≥6次，绿岛湖院区一周≥3次，佛山市中医中药咨询门诊部有限公司按需回收。
3.中标中标供应商开展工作期间须遵守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不得干扰采购人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不得损害采购人一切设备设施。

4.中标供应商服务人员需佩戴服务单位的工作证进场服务。
5.中标供应商需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地点及时回收并运走生活废品。每次回收后按实际数量填写《废品数量单》并交科室签名确认。实际回收的生活废品数量以采购人各科室签名确认的数量为准。
6.每月结束后中标供应商将当月的《废品数量单》进行汇总，签名盖章后交至后勤管理办公室存档。
7.中标供应商对生活废品集中回收后，必须进行统一合法处理，实现可回收物的可追溯。不得用作其他非法用途，否则因此导致采购人的损失和相关法律责任由中标供应商全权承担。

三、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中标供应商需了解现场情况进行报价，报价方式为固定不变价，均涵盖人工、运输、保险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
（二）服务地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及绿岛湖院区、佛山市中医中药咨询门诊部有限公司等。

（三）服务期：合同生效之日起2年。

（四）付款方式：

每季度结算一次，每季度结束后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后勤管理办公室核对生活废品回收数量清单，确认无误后将废品数量清单上交财务科，并向财务科支付相关回收款项。 
（五）保证金：
成交中标供应商需预交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元）作为项目保证金，采购人提供收据，待合同期满并完成结算后，中标供应商提供收据，采购人在20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回。如成交中标供应商违约，采购人将不予退回。

